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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更名战略委员会并修订《公司章程》

及工作细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16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更名并修订

工作细则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公司

拟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且将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委员会”更名为“战略与ESG

委员会”，将《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工作细则》调整为《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

工作细则》，并增加ESG相关工作职责，本次调整仅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名称和

职责调整，其组成及成员职位不做调整。据此同步对《公司章程》进行相应修订。

《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董事会战略与ESG委员会工作细则》

详见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经营范围变更情况

为了满足公司发展需要，公司拟对经营范围进行变更。

变更前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电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

证件为准）。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半导体芯片，光有源、无源器件，电子线

缆，光纤光缆；电线、电缆经营；光电传输线和传感器件及组件、部件、系统的

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经营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的出

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输变配电监测控制设备制造；输



变配电监测控制设备销售；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电

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有

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售；电器辅件制造；电器辅件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拟变更后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电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半导体芯片，光有源、无源器件，电

子线缆，光纤光缆；电线、电缆经营；光电传输线和传感器件及组件、部件、系

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经营本企业自产品及技术

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输变配电监测控制设备制造；

输变配电监测控制设备销售；海上风电相关系统研发；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

电工机械专用设备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

有色金属压延加工；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售；电器辅件制造；电器辅件销

售；玻璃制造；玻璃仪器销售；技术玻璃制品制造；技术玻璃制品销售；非金

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

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章程》修订情况

为提升公司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ESG）管理水平，进一步推动公司高质

量、可持续发展，公司将董事会下设的“战略委员会”更名为“战略与ESG委员

会”，公司拟对《公司章程》的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原公司章程条款 修订后公司章程条款

第十五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

电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半导体芯片，

光有源、无源器件，电子线缆，光纤光缆；

电线、电缆经营；光电传输线和传感器件及

组件、部件、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

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经营本企业自产

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

第十五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

电线、电缆制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

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

准）。一般经营项目：生产销售半导体芯片，

光有源、无源器件，电子线缆，光纤光缆；

电线、电缆经营；光电传输线和传感器件及

组件、部件、系统的研发、生产、销售和技

术服务；计算机软件开发；经营本企业自产

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



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输变配电监测控制设备制造；输变

配电监测控制设备销售；海上风电相关系统

研发；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电工机械专

用设备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售；电器辅件制

造；电器辅件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备、零配件、原辅材料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

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输变配电监测控制设备制造；输变

配电监测控制设备销售；海上风电相关系统

研发；海上风电相关装备销售；电工机械专

用设备制造；输配电及控制设备制造；智能

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有色金属压延加工；

金属制品研发；金属制品销售；电器辅件制

造；电器辅件销售；玻璃制造；玻璃仪器销

售；技术玻璃制品制造；技术玻璃制品销售；

非金属矿物制品制造；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第一百三十八条 公司董事会设置战略、提

名、薪酬与考核等其他专门委员会，依照本

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专门委员会的

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委员会

工作规程由董事会负责制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

应当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但

是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对专门委员会的召集

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一百三十八条 公司董事会设置战略与

ESG、提名、薪酬与考核等其他专门委员会，

依照本章程和董事会授权履行职责，专门委

员会的提案应当提交董事会审议决定。专门

委员会工作规程由董事会负责制定。

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中独立董事

应当过半数，并由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但

是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对专门委员会的召集

人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一百三十九条 战略委员会成员三名，公

司董事长为战略委员会召集人。战略委员会

负责公司长期发展战略和重大投资决策的研

究，并就下列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一）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二）本章程规定的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重大

投资、融资方案、重大资本运作、资产经营

项目；

（三）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事项；

（四）对上述事项的实施，进行检查督促并

提出报告；

（五）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

本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董事会对战略委员会的建议未采纳或者未完

全采纳的，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中记载战略委

员会的意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由，并进行披

露。

第一百三十九条 战略与 ESG 委员会成员三

名，公司董事长为战略与 ESG 委员会召集人。

战略与 ESG 委员会负责公司长期发展战略、

重大投资决策与 ESG 治理等相关事宜的研

究，并就下列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一）公司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以及 ESG

发展战略与目标；

（二）本章程规定的须经董事会批准的重大

投资、融资方案、重大资本运作、资产经营

项目；

（三）审阅公司 ESG 相关披露文件，包括但

不限于年度可持续发展报告；

（四）对公司 ESG 治理进行研究并提供决策

咨询建议，包括 ESG 治理愿景、目标、政策、

ESG 风险及重大事宜等；

（五）对公司 ESG 治理事项进行监督，了解

ESG 相关目标进展及完成情况，可通过制定

指标及监控达标情况等方式评估气候等相关

风险和机遇；

（六）其他影响公司发展的重大事项；

（七）对上述事项的实施，进行检查督促并

提出报告；



（八）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

本章程规定的其他事项。

董事会对战略与 ESG 委员会的建议未采纳或

者未完全采纳的，应当在董事会决议中记载

战略与 ESG 委员会的意见及未采纳的具体理

由，并进行披露。

上述公司章程修订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并以特别决议表决通过。

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长及其指定人员办理后续变更登记、章程备案等

相关事宜。最终变更内容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的内容为准。

特此公告。

江苏通光电子线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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